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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前言银行刑事法律风险，是指银行及其工作人员在银行运营过程中可能因刑事犯罪而受到的惩罚或者
侵害。
银行处于市场经济的核心，对国民经济的发展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银行是经营金钱的行业，有的银行管理人员具有操控、运作资金的权力，有的银行工作人员天天直接
与金钱打交道，而不法分子时时紧盯着银行工作人员手中的金钱管理权。
银行工作人员在市场经济中经受着强烈的诱惑和严峻的考验，银行业因而成为高风险的行业之一。
走向市场是银行的必然选择，而市场经济必须是法治的经济。
法治经济要求市场主体依照法律规定来规范约束自身的运营行为。
银行作为市场经济中最重要的主体之一，如何依法经营，防范风险，成为关乎其长远发展而又急需解
决的现实问题。
在诸多的法律风险中，刑事法律风险由于其严重性和严厉性，成为法律风险中最为重要的一极，因为
它涉及生命、自由、财产的生杀予夺。
对银行工作人员来说，无论是故意还是过失，如果触犯刑律而受到刑事打击，这一击将是“致命”的
，轻者沦为阶下囚承受牢狱之苦，重者绑赴刑场遭受灭顶之灾，可谓身败名裂，一生功名毁于一旦。
刑事法律风险是其他任何风险所不可比拟的，作为企业精英的银行巨子更是如此，他们曾经所拥有的
令人羡慕的尊贵、荣耀、财富、权力、宝贵的人身自由甚至是至高无上的生命都可能化为乌有。
刑事法律风险与其他风险相比，存在一定程度的滞后性、隐蔽性和偶发性。
人们对于刑事法律风险的严重性往往认识不足，等到刑事风险降临时，才知道失去的将不仅仅是金钱
、地位、荣誉，还有任何金钱都无法衡量和交换的人身自由甚至是生命。
从整个银行的发展历史来看，刑事犯罪对银行的打击才是“致命”的，刑事法律风险才是银行及其工
作人员的最大风险，这有国内外诸多知名银行和知名银行家的前车之鉴，如20世纪末著名的里森案导
致老牌银行巴林因损失14亿美元而倒闭，几代人的不懈努力毁于一旦；2008年的法国凯维埃尔案，导
致法国兴业银行损失49亿欧元。
因此，刑事法律风险的事前预防比事后补救更加重要，让银行工作人员懂得什么是刑事法律风险，并
由此知道如何防范风险，不仅能为银行的发展提供广阔的空间，而且能降低运营成本，提高运营效率
，保证银行的长治久安。
刑事法律风险防范，是指银行工作人员针对可能发生的刑事法律风险，通过相应的措施防止其转化为
现实，也就是防患于未然。
现如今，越来越多的银行工作人员意识到刑事法律风险防范的重要性，但苦于无法识别、判断潜在的
风险，无法辨明银行运营中到底有哪些刑事法律风险，不知道如何进行防范。
“无规矩不成方圆”，其实刑法早已为银行工作人员设置了最低限度的行为准则，也就是画定了法律
的底线，在银行运营过程中，如果突破了这条底线就会受到刑事追究，遭到国家的惩治。
作者长期在司法第一线从事检察工作和律师工作，接触到诸多的刑事案件，看到了一些人因跌入犯罪
深渊不但葬送了自己的美好前程，而且给他们奋斗过的银行造成了巨大伤害，还给关心爱护他们的亲
人带来了不幸和灾难，甚至牵连了领导、同事和朋友。
叹惜是没有用的，唯有从自身做起。
为了更好地防范银行刑事法律风险，作者结合司法实践和银行工作的实际，系统研究了刑法典和相关
法律法规，并在本书中对银行运营过程中的刑事法律风险及防范措施进行了系统的论述，以期对银行
工作人员有所启示和帮助。
并希望银行工作人员从这些付出惨痛教训的案例中，学会在刑事法律上保护好银行的资产并维护好自
身的安全。
如是，将是作者的心愿。
作者 二○一二年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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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银行从业人员的62堂刑事法律安全课》内容简介：银行工作人员在市场经济中经受着强烈的诱惑和
严峻的考验，因而成为高风险的行业之一。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银行进行市场化改革以来，银行的职务犯罪案件居高不下，成为我国行业犯罪
的重灾区。

《银行从业人员的62堂刑事法律安全课》中每一堂课包括风险提示、风险分析、典型案例、风险防范
等方面。
其中风险分析又含有罪名概念、立案标准、定罪标准、处罚标准等内容，只要具有一定的文化知识就
可看懂，并能清楚的知道什么是犯罪，达到什么样的标准应当受到什么样的处罚，具有较强的针对性
和可读性。

通过《银行从业人员的62堂刑事法律安全课》，达到普及宣传法律、防患于未然的社会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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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冯汝义，先后毕业于南京炮校、山东大学法律系，大学本科文化。
1993年通过国家律师资格考试，2002年通过首届国家司法职业资格考试。
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校学员、排长、连长、营长、科长、师后勤部副部长、烟台市人民检察院检察
员、四级高级检察官等职，退休后从事专职律师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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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五）刑法条文 第一百八十九条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在票据业务中，对违反
票据法规定的票据予以承兑、付款或者保证，造成重大损失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造成
特别重大损失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
 单位犯前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前款的规
定处罚。
 （六）相关法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节录）（1995年5月10日通过2003年12月27日中华人
民共和国主席令第13号公布修正） 第八十六条商业银行工作人员违反本法规定玩忽职守造成损失的，
应当给予纪律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违反规定徇私向亲属、朋友发放贷款或者提供担保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全部或者部分赔偿责任。
 《票据法》（节录）（1995年5月10日通过2004年8月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22号公布修正） 第
一百零四条金融机构工作人员在票据业务中玩忽职守，对违反本法规定的票据予以承兑、付款或者保
证的，给予处分；造成重大损失，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由于金融机构工作人员因前款行为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由该金融机构和直接责任人员依法承担赔偿
责任。
 （七）相关规定索引 《金融违法行为处罚办法》（1999年2月22日 国务院令第260号发布）第十四条 
《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 （二）》【2010年5月7
日 公通字[2010]23号）第四十五条 典型案例 （一）被告 孙某某，女，38岁，原系某银行工作人员。
 田某某，男，40岁，原系某银行工作人员。
 （二）案情 2005年7月，某药业有限公司董事长黄某某（另案处理，被以票据诈骗罪判处无期徒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以购买专利急需资金为由，找到“老朋友”时任某银行
（以下简称银行）客户服务部经理的白某某（另案处理。
被以票据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8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万元）请求帮忙“贷款”。
因该公司不具备贷款资格、没有担保等未能如愿。
经过一番密谋，二人商定先找到资金来源再说。
黄某某当即找到某建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建筑公司），以高息引诱该公司到银行存款。
建筑公司刚好有一笔施工款到账，见有高息可赚便同意到该行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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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银行从业人员的62堂刑事法律安全课》编辑推荐：以案说法，以法量行。
为银行从业人员度身订做的法律安全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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